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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都市更新地區重建融資撥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九○八五四二二號函頒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十四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九一○○八七一○○○號函修正第二點及第十一點條文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以協助九二一震災劃定都

市更新地區範圍住宅社區重建，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九二一震災地區劃定都市更新範圍中，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業經地方政府核定公告實

施，符合下列條件之都市更新單元住戶，得透過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都市更新會、都市更新事業

機構、機關團體）申請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都市更新地區重建融資（以下簡稱本融資）辦

理重建： 

（一）其住戶願意參加更新重建，目前具還款能力但無擔保品、擔保品不足或欠缺資金無法取得融

資貸款。 

（二）未曾申請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貸款、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個別住宅重

建融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之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農村聚落

及原住民聚落住宅重建融資。 

（三）透天式住宅（街區）都市更新，其受災戶戶數或受災戶所有土地面積之比例應占三分之二以

上為原則。 

三、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向本部提出該社區重建更新事業計畫申請融資，由本部核定後提報九二一震災

社區重建更新基金管理委員會報告。社區重建更新事業計畫內容包括經縣市都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

核通過後之更新事業計畫內容、財務計畫、實施方式與進度、所評估土地價值、工程造價及都市更

新事業實施者計畫申請工程融資經費估算等。 

四、本融資由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以下簡稱社區重建基金）有償委託承辦金融機構無息貸予

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融資金額以承辦金融機構核貸金額為限，每戶不得超過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

。前項承辦金融機構採公開徵求自由簽約為原則。 

五、金融機構承辦本融資業務者，應以有償受託人地位及名義，以簡捷便民的方式辦理本融資業務，並

應設獨立帳戶管理之。對於受委任事項，應依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規定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六、承辦金融機構辦理本融資貸款之手續費，以融資金額之百分之一計算，由社區重建基金負擔。 

七、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代表住戶，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九二一重建家園貸款，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申貸九二一重建家園貸款各項文件。 

（二）建造執照。 

（三）依法可承造本融資工程並登記開業之營造廠或土木包工業證明文件。 

（四）營造廠或土木包工業取得之工程履約保證書。 

（五）土地價值評估報告。 

（六）工程造價評估報告。 

八、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為申請本融資，得委託建築經理公司提供下列服務： 

（一）本融資撥貸作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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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易財務規劃。 

（三）興建計畫審查及諮詢。 

（四）契約鑑證。 

（五）土地價值、工程造價等不動產評估及徵信。 

（六）工程進度查核及營建管理。 

（七）續建與不動產清理處分。 

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委託建築經理公司辦理前項各款服務事項所需費用，由社區重建基金補助，以

不超過融資金額百分之二點五為限，其收費基準並應報請本部核定。 

九、承辦金融機構於審核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所送相關書件，核定住戶可貸總金額，由本部轉送社區重

建更新基金管理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將工程融資撥交承辦金融機構。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向承辦金

融機構申請營建工程融資，並取得營造廠商工程履約保證書件並簽訂承攬工程合約依工程進度施工

。承辦金融機構與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代表住戶簽訂融資貸款約據並書立撥款委託書，依工程進度

查核報告將款項撥入營造廠商設立之融資專戶。 

前項承辦金融機構應定期將辦理情形函送本部營建署。 

十、工程發包施工後原營造廠商因故停工，建築經理公司應清理處分並推動工程繼續完成。 

十一、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已依第九點完成融資貸款手續，除原購屋貸款建物部分貸款餘額已承受或清

償，基地尚有抵押權設定且承辦金融機構為原承貸金融機構者，得以次順位抵押權設定予中華民

國，管理機關為本部營建署外，應將基地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予中華民國，管理機關為本部

營建署，於建物興建完成領得使用執照後，設定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予轉貸九二一重建家園貸款

或其他貸款之承貸金融機構。 

十二、本融資期限以承辦金融機構核貸融資貸款期限為準。但最長不得超過九十四年二月四日。 

十三、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於住宅完工取得使用執照並辦妥建物登記後，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九二一重

建家園貸款或其他貸款，依借款人事先書妥之委託書撥付轉償社區重建基金。如無法提供足額擔

保品，得依九二一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處理要點相關規定，送請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金保證，其保證手續費得由社區重建基金負擔。 

十四、本融資受理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二月四日止。 

 


